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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投集团响水新能源有限公司 150MW 风电场

220kV 送出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0 年 9 月 14 日，国家电投集团响水新能源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国家电投

集团响水新能源有限公司 150MW 风电场 220kV 送出工程竣工环保验收会议。参

加会议的单位有：国家电投集团响水新能源有限公司（建设单位）、中国能源建

设集团江苏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环境保护设施设计单位）、中国能源建设集

团江苏省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限公司（环境保护设施施工单位）、江苏通凯生态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验收调查单位），会议特邀专家 3 名。会议成立了验收工作

组，名单附后。验收工作组听取了国家电投集团响水新能源有限公司对该项目环

境保护执行情况的汇报和验收调查单位对该项目现场监测、调查情况的介绍，并

审阅了相关材料，经认真审议，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本工程的验收规模为： 

①建设 220kV 风电场升压站（户外型），本期建设主变 1 台（#1），容量为

150MVA； 

②建设 220kV 风电场升压站至滨响变线路，线路路径全长约 1.7km，其中新

建双回挂线单回运行架空线路长约 0.50km，新建单回架空线路长约 1.2km。 

本工程双回挂线单回运行段架空导线采用2×JL/G1A-630/45型钢芯铝绞线，

单回架空段导线采用 2×JL/G1A-300/40 型钢芯铝绞线。 

本工程总投资 3252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5 万元，占比 0.77%。 

二、工程变动情况 

对照《关于印发《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辐

射[2016]84 号），本工程无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工程建设实施过程中能按照设计规范和环评批复要求进行设计和施工；各项

污染防治措施和生态影响减缓措施得到有效落实。 

四、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生态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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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磁环境影响 

经验收监测，本工程 220kV 升压站厂界及断面测点处的工频电场、工频磁

场测值均符合工频电场 4000V/m、工频磁场 100μT 的公众曝露限值要求。输电

线路沿线及监测断面测点处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测值既能符合工频电场

4000V/m、工频磁场 100μT的公众曝露限值要求，也能够满足架空线路下方耕地、

道路等场所电场强度小于 10kV/m 的控制限值要求。 

3、水环境影响 

220kV 升压站内生活污水经地埋式污水处理装置处理后用于站区绿化。 

4、声环境影响 

5、固体废物环境影响 

本工程 220kV 升压站日常巡视和检修人员所产生的少量生活垃圾由环卫部

门定期清理，不外排。本工程 220kV 升压站在运行期间产生的废铅酸电池等按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处置。 

6、社会环境影响 

本工程无环保拆迁，调查范围内也不涉及文物古迹、人文遗迹等，未产生不

良社会影响。项目试运行期间，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均未收到有关该工程环保问

题的投诉。 

对照《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规划》（苏政发〔2018〕74 号），本工程

调查范围内不涉及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对照《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

规划》（苏政发〔2020〕1 号），本工程调查范围涉及废黄河-中山河（响水县）洪

水调蓄区和废黄河—中山河（滨海县）洪水调蓄区，除此之外不涉及其他自然保

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海洋特别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等环境敏感区。本工程 220kV 升压站围墙到废黄河-中山河（响水县）洪水调

蓄区最近距离约 150 米。配套 220kV 线路跨越废黄河-中山河（响水县）洪水调

蓄区和废黄河—中山河（滨海县）洪水调蓄区，未在调蓄区保护范围内立塔。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本工程 220kV 升压站站界排放噪声能够满足《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1 类标准要求，220kV 升压站

周围环境保护目标能够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1 类标准

要求，配套线路沿线环境噪声能够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的 1 类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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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本工程变电站内设置了事故油池 1 座，容积能够满足《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

设计防火规范》（GB50229-2006）规定的“总事故贮油池的容量应按其接入的油

量最大的 60%”的要求。 

8、环境管理计划落实情况 

本工程的建设认真执行了国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设单位环境保

护管理组织机构健全，管理规章制度较完善，环境监测计划得到落实。 

五、验收结论 

本工程的建设严格执行了环保“三同时”制度，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暂行办法》的规定要求；该工程在设计、施工和投入运行以来，建设单位

和施工单位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工程设计、施工和运行期均采取了有效的

污染防治措施和生态保护及恢复措施，各项环境质量指标满足相关要求，达到了

环评报告及其批复文件提出的要求，建议本工程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后续要求 

加强该工程的日常维护，确保各项指标稳定达标。 

七、验收工作组名单见附表。 

 

 

验收组组长：          

2020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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